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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西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议案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

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情况  

江苏西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19 年 3 月 27 日召开了

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，并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发布了《江苏西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8 年年度股

东大会通知公告》(公告编号：2019-014)，定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召开公司 2018 年

年度股东大会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9 年 4 月 16 日。  

二、增加临时议案情况 

2019 年 4 月 1 日，公司董事会收到持有公司股份 3,863,250 股的占公司 21.46%

股份的股东包燕书面递交的《江苏西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年度股东

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提议函》,提议将《关于以银行承兑汇票向银行贴现的议案》作

为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议案审议。 

增加的议案《关于以银行承兑汇票向银行贴现》的内容：江苏西屋智能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拟以公司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向上海浦东发展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支行贴现，累计票面金额不超过 500.00 万元。 

三、董事会审核意见 

现依据《公司法》第一百零三条规定：“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

股份的股东，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；董事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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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收到提案后 2日内通知其他股东，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”之规定。

股东包燕女士持股比例符合提交临时提案的资格，且上述事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

围，有明确的议案和具体决议事项，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故公

司董事会接到该股东的上述提案后，同意发出关于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议

案的通知，并同意将上述提案提交至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。本次股东

大会除增加上述议案外，其他事项不变。 

四、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调整为： 

1、审议《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 

2、审议《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 

3、审议《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》 

4、审议《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》 

5、审议《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》 

6、审议《关于 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》 

7、审议《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本公司 2019年度财务审

计机构的议案》 

8、审议《关于以银行承兑汇票向银行贴现的议案》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江苏西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  

 

江苏西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年 4月 3日 


